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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利害权衡为标尺，农民自杀主要存在着利己型自杀、利他型自杀、报复型自杀与绝望型自杀 4种理想

类型。同时基于目的动机可分为 12种经验类型，其中，利己型自杀分为逃避性自杀、脱苦性自杀和出气性自杀 3

种；利他型自杀分为殉节性自杀、减负性自杀和担责性自杀 3种；报复型自杀分为辩诬性自杀、威胁性型自杀、

惩罚性自杀 3种；绝望型自杀分为价值性自杀、情感性自杀与生存性自杀等 3种。社会整合和社会规范的强弱与

农民选择自杀的类型高度相关。社会整合强度与社会规范强度呈现集聚的形态，其自杀类型向利他与报复或利己

与绝望两端集聚；社会整合强度与社会规范强度均适中，其自杀类型的分布则显现出离散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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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study of peasant’s suicide and its logic of social distribution 
LIU Yan-wu1,2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suicides’ intent or purpose, the paper classified the suicide action into four ideal types: egoism 
suicide, altruistic suicide, vengeful suicide and despairing suicide. Among of them, egoism suicide concluded suicide for 
escaping from responsibility, suicide for getting rid of pain, suicide for venting one’s anger. Altruistic suicide concluded 
suicide for martyrdom, affording responsibility and easing the burden. Vengeful suicide concluded suicide for opposing 
false accusation, punishment and threatening. Despairing suicide concluded suicide for value desperation, feeling 
desperation and surviving desperation. The social integration and social norm were highly related to the peasant’s suicide 
types. While the degree of social integration and social norm presents concentrated form, the suicide types distributes 
toward the altruistic suicide and vengeful suicide or egoism suicide and despairing suicide. If the degree of social 
integration and social norm presents moderate form, the suicide types will distribute toward discret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peasant’s suicide; suicide purpose; ideal type; empirical type; social distribution 

 

当前农村的自杀问题逐步得到社会学、人类学

和公共医学等领域的研究者重视。 在这些研究中，

关于农民自杀的分类始终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

然而，既有研究关于自杀的分类要么是不假思索地

照搬迪尔凯姆从原因角度对利己型自杀、利他型自

杀、失范型自杀和宿命型自杀的划分，[1]要么则是

没有明确标准的想当然的划分。因此，本文所要探

讨的问题是，我国农民自杀的类型到底有哪些，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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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农民自杀类型的标准如何厘定，以及这些自杀类

型在不同社会类型中的分布状况如何和为何。 

一、农民自杀的理想类型 

毫无疑问，迪尔凯姆从原因动机角度的自杀分

类至今仍是自杀学史上最经典的模式。[1]迪尔凯姆

的分类采取的是病因学的进路，与经验容易产生隔

离，以致他分类完成后无法就这些类型进行详细论

证。[2]除此之外，即使迪尔凯姆排斥“目的意图”

等他认为的个体性的实在，事实上其关于自杀的

“利己”与“利他”的区分恰恰又无法与之割裂。[3] 
在国内自杀研究界，吴飞注意到了这一缺陷，但遗

憾的是他未能在此基础上对其在华北农村所收集

到的自杀案例材料进行类型上的区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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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笔者基于详实的自杀经验案例从形态学

而非病因学角度对之进行分类。这些自杀案例表

明，对于单个人的自杀而言，它首先是一种个体的

社会行动，因而，在分类的变量选择上，与迪尔凯

姆强调“原因”不同，主要将自杀当做社会行动的

一种具体类型来考虑，更倾向于从“目的意图”或

者说“目的动机”的角度来分类。我国传统文化有

关自杀的讨论，尤其是先秦时期儒、墨、道关于自

杀的论述也提供了一些非常有用的学术养料。先哲

论述自杀时均侧重自杀者的目的意图或目的动机，

也即自杀社会学领域通常所谓的社会意义。儒墨两

家权衡利害的自杀思想影响深远，两千多年来人们

在决定是否自杀时往往倾向于从利与害的角度结

合目的动机去决定自己手段的选择。笔者调查的自

杀案例同样揭示了这点。笔者划分的类型与迪尔凯

姆所划分的类型的区别，如图 1所示。 
 

 
图 1 自杀行动类型划分逻辑简图 

 
迪尔凯姆强调的是自杀行动执行前的前置性

因素，它主要指促发自杀产生的原因，而笔者所强

调的除目的动机对自杀的产生的促发外，还强调自

杀行动执行后能否实现自杀行动者的某种目的的

后置性因素。因此，前者强调的是“原因动机”，

而后者强调的是“目的动机”。 
从现实经验出发，对于单个的自杀事件，就自

杀者执行自杀行动本身而言，这种行动实体实际上

就是人文主义进路中所说的一种社会行动的类型，

具有非常规性。因此，可以建构一个自杀行动的理

想类型。从目的动机上来说，基本存在四种区分，

即“利己”、“利他”、“害己”与“害他”。根据笔者

在农村的田野调查经验，可将这四种目的动机分别

对应的自杀行动类型区分为四种基本类型：“利己型

自杀”、“利他型自杀”、“绝望型自杀”与“报复型

自杀”。以下以农村重病患者自杀案例简要分析。 
“利己型自杀”是指自杀行动者执行自杀行动

的主观目的是有利于自己的一种自杀类型。如一些

重病患者，尽管家庭成员对他们都很好或者即使不

好但至少也不坏，也即没有让他们自杀的客观环

境，但是，为了解除自己的病痛，他们选择了目的

上利己的自杀行动。“我知道你们对我好，但我实

在受不了这痛苦，我死了就解脱我自己了”等说法

就是这种自杀类型的自杀者的理由描述。 
“利他型自杀”是指自杀行动者执行自杀行动

的主观目的是有利于他人的一种自杀类型。如同样

是一些重病患者的自杀，病情并非痛苦难忍，家庭

成员也并非对他们不好，也即同样不存在让他们自

杀的客观环境，但是，为了其他人的利益，如减轻

家庭成员的经济负担等，他们选择了目的上利他的

自杀行动，“我知道你们对我好，看着你们我也想

多活几天，但这不拖累你们吗，你们要做事，要养

家糊口，负担又重，我到这把年纪了，不能害了你

们，我也活得差不多了，该走了”等说法就是这种

自杀类型的自杀者的心态之典型表达。 
“绝望型自杀”是指自杀行动者执行自杀行动

的主观目的是有害于自己的一种纯粹害己的自杀

类型。对于同样是重病患者，他们不仅自身病痛难

忍，而且家庭成员也嫌弃他们，认为是受他们所累，

因而，客观上具备了使他们选择自杀行动的环境，

这种类型的自杀其主观目的本身就是死亡。“活着

没有意思，死比活着幸福”等就是这种类型的写照。 

“报复型自杀”是指自杀行动者执行自杀行动

的主观目的是有害于他人的一种自杀类型。如同样

是得重病者，他们自己想积极治疗，但家庭成员却

认为这种做法是拖累家庭因而不予配合，也即同样

具备让他们选择自杀行为的客观环境，他们的目的

就是要报复这些不予配合他们的成员。“我死给你

看”、“我死了让你们落下不孝的骂名，要让人们骂

你们，让人们知道我是被你们害死的，是被你们逼

死的”、“我死了让我娘家人来打出人命，来抄你们

的家”、“我要让别人知道你是个恶棍(恶婆婆)，我

这个做媳妇(儿媳妇)的是被你逼死的，让别人不敢

再把闺女嫁给你(你儿子)，让你(你儿子)永远都打光

棍，你就等着断子绝孙吧”等说法就是这种自杀类

型的经典刻画。 
显然，上述四种基本类型仍是基于理想型意义

上的划分，尽管对其划分仍来自于经验，但与现实

的自杀经验仍有一定的距离。因此，要想对自杀的

类型有一个更为清晰且深刻的认识，就必须要考虑

到尽可能地贴近经验现实进行考察。因此，在讨论

农民自杀理想类型的划分后，有必要继续探讨更为

具体的自杀的经验类型。 

原因动机 自杀动机 目的动机

促发 

实现 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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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民自杀的经验类型 

根据自杀者执行自杀行动的目的动机可对其

自杀行动的经验类型进行如下细分。 
1．以“利”为目的标尺的自杀经验类型 
对于利己型自杀，根据对经验材料的梳理，将

其细分为三种经验类型： 
第一种是“逃避性利己型自杀”。它是指自杀

行动者执行自杀行动的目的动机是想以自杀来逃

避对家庭成员的责任从而减轻自己的身体与心理

压力的一种利己型自杀。以农村家庭经济困难户为

例，某些家庭的中年男性是支撑整个家庭经济生产

与生活的顶梁柱，但有些人会考虑到经济困难改善

前景不佳，而自己在家庭内部所要承担的责任与负

担却越来越重，因此为了逃避对家庭成员的责任，

他们选择自杀。 
第二种是“脱苦性利己型自杀”。“苦”是指“痛

苦”，既包括身体的痛苦，也包括心理的痛苦，因

此，“脱苦性利己型自杀”就是指自杀行动者为了

摆脱某种身心痛苦而执行自杀行动的利己型自杀。

这种自杀类型常见于农村某些患有身心疾病而痛

苦难忍的自杀行动者，周边家庭成员并没有迫使其

自杀的客观环境，但自杀行动者个人为了摆脱这种

身心痛苦而要选择自杀。 
第三种是“出气性利己型自杀”。这种自杀类

型，既不像逃避性利己型自杀是因为要逃避责任或

负担，也不像要摆脱身心痛苦的脱苦性利己型自

杀，它所仅有的往往是因为与家庭成员或家庭以外

的成员因各种日常生活纠纷而产生的“气”，自杀

行动者单纯为了“出气”，属于一种带有“冲动”

色彩的利己型自杀。调查中经常听农民介绍说：“某

某是不该死的，就是因为气量小，一时想不开就自

杀了”，大多属于这种类型。与上述两种经验类型

不同的是，“出气性利己型自杀”的自杀行动者其

实并不是想死，很多这类自杀行动者在自杀后立刻

后悔，甚至能够主动地尽快采取自救与求救的措施

来挽救自己的生命。 
显然，相较于“利己型自杀”这种基本的自杀

行动的理想类型而言，“逃避性利己型自杀”、“脱

苦性利己型自杀”与“出气性利己型自杀”三种经

验类型与现实经验更为接近，这对于稍有农村生活

经验常识特别是关于农村自杀现象的经验常识的

研究者来说更不难理解。对于利己型自杀，就笔者

所接触到的经验材料而言，大体上都包含在上述三

种类型中。 
与之相对应的利他型自杀也可划分为三种经

验类型： 
第一种是“殉节性利他型自杀”。这种自杀类

型的自杀行动者往往相信某种宿命式的说法或观

念，为了不对家庭成员造成伤害特别是“寿命”等

的伤害而自杀。举例来说，在农村，一些年龄较大

的老年人选择自杀以结束生命，其目的是为了避免

自己“寿数过高”而将子女或广义上的晚辈“克死”，

这对于那些寿命较高而后代中有年轻人死亡的家

庭的农村老年人来说尤其如此。 
第二种是“减负性利他型自杀”。与逃避性利

己型自杀刚好相反的是，这种自杀类型的自杀行动

者恰恰是怕自己不能为家庭经济或生活创造物质

性利益相反还要增加家庭物质与精神等多方面的

负担而选择自杀，其目的是为了减轻自己对家庭成

员所造成的负担。如农村中常见一些得重病但又不

至于急速死亡者考虑到不拖累家庭成员从而减轻

家庭负担而选择自杀的案例。 
第三种是“担责性利他型自杀”。这种自杀类

型的目的就是选择以生命作为担责代价而替家庭

成员担当某种责任，通常来说，这种“责任”往往

是家庭成员在日常生活中犯了某种错误而可能遭

到外力惩罚的时候，自杀行动者主动以自杀来担当

责任而避免家庭成员遭致惩罚。 
2．以“害”为目的标尺的自杀经验类型 
“利己”与“利他”是从“利”的角度考虑的，

在这种角度之外，还有一种从“害”的角度考虑的

“害己”与“害他”，绝望型自杀是纯粹害己的产物，

报复型自杀则是一种害己以害他的产物。 
对于绝望型自杀亦可以根据经验材料将其划分

为三种经验类型。因为绝望型自杀的目的动机与其

他三种自杀类型根本性的不同是，它本身就追求死

亡，死亡就是唯一目的，因此，从经验类型的划分

来看，导致这种实现死亡的目的的原因动机同时实

质上也是一种目的动机，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种自

杀的原因动机与目的动机是合一的，执行自杀行动

的“社会意义”就是原因动机的被实现，[5]这是绝望

型自杀与其他三种自杀类型有所区别的地方。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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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材料，绝望性自杀可以划分为三种经验类型： 
第一种是“价值性绝望型自杀”。它的产生是

因为人活着的合法性或合理性被打破，换句话说，

就是人活着但丧失了活着的合法性或合理性，因而

选择自杀以结束生命。这种自杀所导致的死亡往往

又会强化活着的合法性或合理性的一套规则体系，

因此，它的社会意义本身就是促使它产生的原因动

机，反过来说也就构成其目的动机，即其原因动机

与目的动机具有合一性。活着的合法性或合理性要

回应的问题都是人为了什么而活着，合法性的层级

比合理性要高，它要解决人活着更为根本的问题，

更趋向于原教旨主义式的宗教般的信仰情怀，因而

考虑的往往是纵向的长时段的意义，而合理性则主

要面向世俗的问题，它更注重横向的现世的意义。

举例来说，当笔者问及农民为了谁或为了什么而活

着的时候，经常听到的是两种说法：一种是活着就

是为了子女，一种是活着就是为了过日子。当进一

步问到，为什么是为了子女而活着或为了过日子而

活着，农民的理解同样有两种：一种是为了子女而

活着就是要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一种是为过日子

活着就是日子要过得比别人好。显然，这两种说法

并不矛盾，它们其实是一个社会结构空间中的同一

套价值体系下的两个层次，也即前述合法性和合理

性两个层次，试想，一个没有子女甚至连婚都未能

结的农民，其活着的合法性也就自然不存在了，因

此，当他们绝望地自杀时其实是必然性下的偶然性

产物。同样，如果一个农民活着但总比与自己各方

面都差不多的人过得要差，那么，其活着的合理性

也就自然丧失，这种人的自杀同样是一种必然性下

的偶然性。从这种类型的自杀的论述内涵来看，既

有自杀研究中仅从价值观的角度论述自杀，[6，7]主

要只能解释一小部分人的自杀死亡案例，而无法解

释更大范围内更多的自杀死亡案例。而“过日子”

的分析框架更多仅停留在“合理性”层面论述自杀，
[4]对于“合法性”层面涉及尚且较少，因而解释的

范围可能更为有限。 
第二种是“情感性绝望型自杀”。这种自杀类

型主要是自杀者在情感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的情况

下而采取自杀行为，带有一定的“殉情”特点，但

又不完全如此，因为单纯的“殉情”式自杀具有“利

他”的成分，可以放入“殉节性利他型自杀”这一

范畴。这种类型常见于农村未婚青年的婚恋失败中

以及已婚青年的婚外情引致的冲突中。 
第三种是“生存性绝望型自杀”。它主要是指

农民生存所需要的基本的物质性需求得不到满足

而自杀的一种绝望型自杀。在这里，所谓基本的物

质性需求主要指“吃”这个层面，更极端地讲，也

就是“粮食”，这是人能活着的最基本的需要。换

句话说，这种自杀的另外一端所要表达的是，如果

不自杀就只能活活饿死。当然，实际情况可能并非

所有这种类型的自杀案例完全达到了这个极端状

态，但至少与这个状态接近。当前农村的部分老年

人自杀就有不少情况是属于这一类型。 
与绝望型自杀的纯粹害己不一样的是，报复型

自杀虽然具有害己的手段(自杀本身)，但其目的是
要运用这一手段来达到报复某一对象的效果，因

此，其从动机的角度具有害他性。根据经验材料从

目的动机的角度出发，同样可以将报复型自杀区分

为三种经验类型： 
第一种是“辩诬性报复型自杀”。它是指因遭

致某人诬蔑或诋毁(包括客观存在的以及客观不存
在的情况)而感觉冤屈而采取自杀以达到辩诬的目
的的一种报复型自杀。在日常生活中，农民被诬蔑

的情况有很多种，比如有被诬蔑偷东西的，被诬蔑

有婚外情的等等，选择这一自杀行动的自杀行动者

对于自己所生活的社会是有期待或预期的，他一定

知道自己的自杀可以让人们明白他是被诬蔑的，相

反诬蔑他的人把他逼死了是不对的，因而需要遭到

谴责的对象不是他自己，反而变成诬蔑他的对象

了。而这种社会又一定是有着较强的传统的规则体

系的，不然，人们不会采取这种极端的结束自己生

命的行为。相反，在一个规则体系极为松散、弱化

或完全现代的地方，面对被诬蔑，人们会寻求的往

往不是报复型的自杀，一种可能会是对之淡然地置

之不理，一种是会援引现代规则“反咬一口”，比

如运用法律，起诉诬蔑者诬告或毁谤，从而维护被

诬蔑者的名誉权等等系列权利。 
第二种是“威胁性报复型自杀”。这是将自杀

作为一种手段，本身并不是要追求死亡，而是以自

杀相威胁而达到实现自己某一目的报复型自杀。当

然，在这种自杀类型中，“威胁”本身就是一种既

相对抽象又相对具体的目的，之所以说它相对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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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是因为具体的威胁内容是千差万别的，如有的

是为了要“当家”而威胁自杀，有的是为了迫使婚

恋对象“不再搞婚外情”而威胁自杀等等，但其共

同的抽象的地方就是都具有“威胁”的成分。同样，

威胁性报复型自杀的发生基础也必须是有较强的

规则体系的社会，否则，威胁没有效果，没有意义，

人们就自然不会选择自杀来威胁以达到某一目的

了。更有趣的是，这种自杀类型因其报复性的程度

相对来说并不是太高，死亡完全不是其目的所在，

因此，自杀行动者在选择具体的自杀方式时往往会

酌情考虑尽量保存自己的生命，因而，这种自杀类

型也容易构成自杀未遂。 

第三种是“惩罚性报复型自杀”。它是指人们

采取以死亡为手段而达到惩罚造成其各方面不适

的对象的一种报复型自杀。从强度和烈度等程度上

来说，惩罚性报复型自杀是三种报复型自杀经验类

型中最高的，它与辩诬性报复型自杀有类似之处，

即目的上有相近的地方，但其区别就在于，辩诬性

报复型自杀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是洗刷污点，进而

才是报复，至于报复能否达成，并不是辩诬自杀者

关心的首要问题。而惩罚性报复型自杀所要完成的

主要任务就是报复让他们不舒适的(包括身体的和

心理的)对象，而且他们自信他们的死亡一定能够让

相关责任关联者受到各种惩罚。它与威胁性报复型

自杀也有很大区别，前者的逻辑是“我就死给你看，

我死了就让你受到惩罚”，而后者的逻辑是“你要

是不按我的，我就死给你看”，其潜台词就是“你

按我的了，我就不自杀了”。换句话说，威胁性报

复型自杀在自杀的关联类型中的关联方中是还有

可以商量的余地的，而惩罚性报复型自杀是在自杀

的关联类型的各关联方中已经丧失了商量的余地。 

三、农民自杀类型的社会分布逻辑 

迪尔凯姆在分析自杀类型在社会中的分布时

指出，利他型主要出现在社会整合度高的社会，利

己型则主要发生于整合度低的社会，宿命型主要出

现在社会规范强的社会，而失范型则多出现在规范

弱的社会。[1]事实上，我国农村的自杀经验现实并

非呈现出如迪氏所论述的单线逻辑。毕竟，在一种

社会类型中，社会整合与社会规范的强度可以成平

行并列状态，也即是说，社会整合与社会规范的强

弱可以交叉形成多种社会类型。尽管迪尔凯姆在其

著作《自杀论》中亦间接提到了社会交叉类型与自

杀交叉类型分布的可能性，[1]但其未能就此展开充

分的论述，这是《自杀论》的遗憾之处。 
笔者调查发现，围绕社会整合与社会规范两个

维度的强弱状况，社会类型从形式逻辑上来说至少

存在九种类型，并同时存在相应的农民自杀类型的

分布。尽管每一种社会类型中可能会分布所有前述

各种自杀类型，但在社会类型与自杀类型两者之

间，其链接的逻辑是，社会整合强度的强弱与农民

选择自杀是基于利他还是利己的考虑高度相关，而

社会规范的强弱则与农民选择自杀是基于害他还

是害己的考虑高度相关。也就是说，当社会整合强

度很高的时候，基于对社会成员的责任，农民主要

会基于利他的考虑而选择自杀行动，反之则会基于

利己的考虑选择自杀行动；相应地，当社会规范很

强的时候，农民主要会基于对依靠社会规范干预自

杀事件的可能性及其强度等的稳定预期而考虑报

复的动机，反之则会陷入绝望而选择自杀。当然，

在现实经验中最容易碰到的社会类型是社会整合

与社会规范强度双强、双弱与均适中的三种类型，

下文主要就这三种主要的社会类型中的自杀类型

分布做初步讨论。 
对于第一种社会整合与社会规范均强的其传

统性亦最强的社会类型来说，利他型自杀与报复型

自杀更容易同时主导性地出现在这种社会中，而非

如迪尔凯姆所叙述的一种自杀类型对应一种社会

类型。从经验类型来说，烈度较高的殉节性利他型

自杀与惩罚性报复型自杀更可能出现在这种社会

类型中，同时，烈度次高的担责性利他型自杀与威

胁性报复型自杀亦会分布较大的比例。当然，在这

种社会类型中亦会出现少量利己型自杀与绝望型

自杀。但是，从经验类型来看，社会整合度过高会

造成社会成员对社会整体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当这

种责任达到极限时亦会走向反面，也即农民会反常

地为了逃避责任而采取自杀，因此，在这一社会类

型中的利己型自杀中主要分布着逃避性利己型自

杀；而当社会规范过于强烈亦会出现同样的状况，

也即社会成员会基于强烈的价值预期与情感需求

无法得到满足时会反常地诉诸价值性绝望型自杀

与情感性绝望型自杀。 
对于第二种社会整合强度与社会规范强度均

弱的其现代性最强的(也即传统性最弱)的社会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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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利己型自杀与绝望型自杀更容易主导性地出

现在这种社会类型中。与前一社会类型的逻辑相反

的是，在社会整合强度与社会规范强度双弱的社会

中，社会整合的弱化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亦十分

疏离，彼此之间的责任感也就很弱，因此，农民在

这种社会类型中要选择自杀行动的时候，其考虑的

动机主要会基于利己的考虑。同样，因为社会规范

很弱，农民对自己遭遇的各种困境或直接的自杀事

件，也不会有强烈的干预预期，而更容易陷入绝望

之中而做出自杀抉择。从自杀的经验类型来看，一

方面，因为社会整合强度很低，农民遭遇身心痛苦

的困境时，容易选择摆脱身心痛苦的脱苦性利己型

自杀，以及因为责任意识较弱而容易选择出气性利

己型自杀；另一方面，因为社会规范很弱，特别是

对于此社会类型中的弱势群体尤其是农民来说，他

们的困难很难获得非正式的制度支持(在我国农村，
造成农民容易选择自杀的诸如疾病、养老等因素的

正式的制度支持在较长时期内是明显缺位或至少

是做得很不够的)，因此，农民遭遇困境时会丧失诉
诸救助的期待，因而会绝望地选择自杀，生存性绝

望型自杀也就更加容易出现这种社会类型中。 
前述两种类型的社会，社会整合强度与社会规

范强度要么向强的一端要么向弱的一端集聚，也即

呈现集聚的形态，因而，其自杀类型的分布同样呈

现出集聚的特征，即向利他与报复或利己与绝望两

端集聚。然而，对于社会整合强度与社会规范强度

均适中的社会类型来说，其自杀类型的分布则呈现

出离散的特征。也即是说，各种自杀类型都可能会

分布在此社会类型中。其原理在于，无论是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的粘合强度还是社会规范发生控制作

用的强度均表现出既非太强也非太弱的状况，所

以，自杀类型分布的规律性较之前述两种类型来说

要难以把握一些。总体而言，各种自杀类型及其经

验类型在这种社会类型中的分布均呈现出近似相

当的比例。 
社会类型并不总是呈现出一种稳定的状态，它

还会发生变迁。因此，自杀类型的分布变化亦会随

着社会类型的变化而变化。总体而言，就当前我国

农村来说，其传统性逐渐衰落，而其现代性则在稳

步崛起。也即是说，农村的社会整合与社会规范总

体而言是由强向弱转变的。因此，当前农村社会中，

利他型自杀与报复型自杀也就越来越少，相反地，

利己型自杀与绝望型自杀则越来越多。作为烈度较

高的殉节性利他型自杀、惩罚性报复型自杀、逃避

性利己型自杀与价值性绝望型自杀逐渐趋于消失，

而作为烈度稍低的脱苦性利己型自杀、出气性利己

型自杀和生存性绝望型自杀则越来越多。反过来

说，这些自杀类型及其经验类型分布的变化也反映

了当前农村社会结构的急速变迁。 
总之，与迪尔凯姆从原因的角度对自杀进行分

类不同的是，本文根据自杀者的目的意图来划分自

杀行动的理想类型以及经验类型。以利害权衡为标

尺，农民自杀主要存在着利己型自杀、利他型自杀、

报复型自杀与绝望型自杀 4种理想类型，以及相对
应的逃避性利己型自杀、脱苦性利己型自杀、出气

性利己型自杀；殉节性利他型自杀、减负性利他型

自杀、担责性利他型自杀；辩诬性报复型自杀、威

胁性报复型自杀、惩罚性报复型自杀和价值性绝望

型自杀、情感性绝望型自杀与生存性绝望型自杀等

12种经验类型。在社会整合强度与社会规范强度双
强的社会类型中，利他型自杀与报复型自杀更容易

出现；在社会整合强度与社会规范强度双弱的社会

类型中，利己型自杀与绝望自杀更容易发生。随着

社会类型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利他型自杀与报复

型自杀也会越来越少，而利己型自杀与绝望型自杀

则会逐渐成为农村社会中的主要自杀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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